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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教育厅文件  
 

吉教高〔2017〕2 号 

 

 

 

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： 

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《关于建设高等教育强省的意见》精

神，进一步优化高校专业结构，推进专业内涵建设，办出水平、

特色和质量，2016 年，根据《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

组织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评估试点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我

省开展了对英语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两个专业的 59 个专业布点

的综合评价试点工作。省教育厅委托英语、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

导委员会按照“共同参与、共同可接受”的原则制定了评价指标

体系，采取“专家不进校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、定量与定性相结

合”的方式组织开展评价工作，高质量完成评价试点工作，现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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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结果（附件 1）予以公布。 

  本次评价结果，将作为 2017 年招生计划调整、省级专业建

设项目的重要依据，并对排名在后20%的专业所在学校分管领导、

教务处处长进行“专业建设约谈”，限期提出整改措施。对在评

价中出现专业教师违规重复使用的专业点，予以通报批评。 

  希望各高校以专业评价工作为契机，进一步健全专业动态调

整机制，牢固树立人才培养中心地位和本科教学基础地位，紧密

结合我省支柱、优势、特色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，持续优

化专业结构，不断加强内涵建设，加快转型创新发展，切实办出

优势特色，着力提升培养质量，为吉林新一轮振兴发展培养大批

应用型高素质专门人才。 

  

附件：1.吉林省本科高校英语专业综合评价结果 

2.吉林省本科高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综合评价 

结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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